


出示相关物品或进行说明。如因上厕所等特殊情况经监考员允许出考场后再返回考场

时，应再次接受考场安检。

凡将所携带的电子设备和与考试相关资料带至考场座位的，一律按照教育部 33

号令的规定取消当科考试成绩。开考后，再被检查出携带有电子设备和与考试相关资

料的，一律取消当次考试资格和考试成绩；情节严重的，还将给予停考 1-3 年处罚；

涉嫌违法的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开考后，被查出携带其它规定以外物品的，一律取

消当科考试成绩。

凡拒绝、阻扰安检，或故意扰乱考场秩序、危害考试安全的，一律按照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教育法》和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，取消当科

考试资格；情节严重的，还将予以停考处理；涉嫌违法的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真诚希望各位考生遵规守法，诚信应考。不无意违规，不故意作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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